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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北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党工〔2023〕8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 

《中北大学教职工补助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《中北大学教职工补助实施办法》经审核通过，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中北大学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15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

 

 — 2 — 

中北大学教职工补助实施办法 

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关心教职工生活，帮助教职工解决生活中的实际

问题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教职工补助坚持主动关心和客观公正原则，体现学

校对教职工的关怀。 

第三条 教职工补助费用由教职工福利费支出。 

第四条 补助对象：中北大学在编在岗教职工 （含校聘人事

派遣教职工）。 

第二章 补助项目、条件和标准 

第五条 补助项目  

包括生活困难补助、重大疾病补助、残疾子女补助、金秋助

学补助、女职工生育补助、新婚补助、教职工及直系亲属去世补

助等。  

第六条 申请补助条件  

（一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申请生活困难补助 

1.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太原市规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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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教职工本人患有重大疾病医疗费用自费部分当年累计在 2

万元—10 万元；  

3.当年教职工本人遭遇重大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或其他原

因，致使本人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。  

（二）重大疾病补助 

教职工本人患有恶性肿瘤、血液病、慢性肾衰竭等重大疾病，

或施行颅内原发性肿瘤手术、冠状动脉搭桥、人体重要器官组织

（心脏、肺脏、肝脏、肾脏、骨髓）移植等手术。  

（三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申请残疾子女补助 

1.有残疾人证；  

2.在心理、生理、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、功能丧失或者不正

常，导致视力、听力、言语、肢体、智力、精神等方面，全部或

者部分丧失正常能力。  

（四）金秋助学补助  

困难教职工子女考入大学可申请金秋助学补助。困难教职工

是指符合申请生活困难补助的教职工。 

（五）女职工生育补助 

符合现行国家生育政策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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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新婚补助 

首次婚姻享受。 

（七）教职工及直系亲属去世补助 

直系亲属指亲生父母或法律上认可有收养关系的养父母（养

子女），或对教职工本人尽过抚养义务的继父母（继子女）。  

 第七条 补助标准  

（一）生活困难补助。视情况补助 3000 到 5000 元。  

（二）重大疾病补助。医药费用中自费部分支出在 10 万元

—30 万元的，按 10%比例给予补助；医药费用中自费部分支出

在 30 万元以上的视情况而定，最多不超过 5 万元。 

（三）残疾子女补助。符合补助条件第一种情况的，补助

2000 元；符合补助条件第二种情况的，补助 1000 元。  

（四）金秋助学补助。困难教职工子女考入本科者一次性补

助 8000 元，考入专科者一次性补助 4000 元。 

（五）女职工生育补助。补助 1000 元/次。 

（六）新婚补助。补助 2000 元/人。 

（七）教职工或其直系亲属去世补助。 

1.教职工去世时，补助 3000 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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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教职工父母（子女）去世时,补助 1000 元/人。 

 第八条 为充分落实“女职工关爱行动”，对困难女职工的生

活困难补助和重大疾病补助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上浮 10%。 

第三章  申请程序 

第九条 教职工补助只受理当年申请。残疾子女补助、金秋

助学补助、女职工生育补助、新婚补助、教职工及直系亲属去世

补助根据需要随时申请。生活困难补助、重大疾病补助于每年

11 月 1 日前提出申请。  

第十条 基层工会按本办法规定认真审核，集体会议研究通

过，工会主席和党组织负责人分别签署意见，加盖公章后报校工

会。  

第十一条 申请人根据补助项目，提供相应的医院诊断书、

自费药原始单据或报销分割单、低保证、残疾人证、夫妻双方人

事部门开具的收入证明、入学通知书、出生证、结婚证、死亡销

户证等材料。  

第四章 审批及发放 

第十二条 校工会负责对基层工会所报材料严格审核，提出

拟补助对象初步建议名单及补助金额，提交校福利工作委员会审

议批准，由财务部负责发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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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监督检查 

第十三条 各基层工会要严格审核、把关，发现有虚报作假

现象，取消对该基层工会所有困难补助，取消该基层工会所有先

进评比及经费回拨，在全校范围内予以通报，并按规定追究相关

人员的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各基层工会要建立困难职工档案，坚持统一领导、

动态管理、适时调整原则，全面掌握情况，推进困难职工补助工

作的经常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。  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校工会（校福利工作委员会）

负责解释。《中北大学困难职工补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党工

〔2017〕2 号）自行废止。 

 

附件：《中北大学教职工补助实施办法》各类补助申请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中北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1 月 15 日印发 

 

 


